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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政务中心〔2024〕21号

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中心全体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为进一步加强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的管理，根据《宝

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管理办法》（宝行政中

心〔2019〕10号），结合中心工作实际，现就做好中心 2024

年度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年度考核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市、区“一网通办”工作总要求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心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

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结合日常工作表现，全面客观、

准确评价工作人员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作风，发挥考核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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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约束作用，着力打造一支业务精干、作风过硬、全心为民

的政务服务团队，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划范、便利

化水平。

二、组织领导

成立考核领导小组，中心主任为组长，中心副主任为副

组长，成员为各科室负责人。主要职责为组织开展考核工作，

审核考核评语以及确定考核等次；受理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

复核申请。具体考核工作由业务科牵头组织实施。

三、考核对象

截至 12月 31日本单位所有在岗的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四、考核内容及等次

结合个人的岗位职责及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从工作纪律、

服务规范、业务能力、工作成效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并

突出年度亮点工作表现，确保考核工作全面精准。

考核结果分为 5个等次：优秀、表扬、合格、基本合格、

不合格。优秀名额比率不超过 10%，表扬名额比率不超过

15%。

五、考核方式

（一）个人撰写本人年度总结，填写《宝山区政务服务

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年度考核登记表》（详见附件 1）。

（二）大厅服务人员由业务科牵头窗口管理人员结合各

自岗位工作实际进行小组内初评，填写《宝山区政务服务中

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4年度考核评分表》，结合月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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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情况，按 5个等次，对被考核人员提出初步的考核等次

建议，并推荐优秀和表扬人员名单报考核领导小组。

大厅管理人员由业务科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组织科室人

员进行初评，按 5个等次，对被考核人员提出初步的考核等

次建议，并推荐优秀和表扬人员名单报考核领导小组。

（三）其他科室人员由各科室负责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组织人员进行初评，按 5个等次，对被考核人员提出初步的

考核等次建议，并推荐优秀和表扬人员名单报考核领导小组。

（四）考核领导小组组织推优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集中

测评，填写《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024年度个人考核民主测

评表》进行互评（详见附件 3）。

（五）考核领导小组根据考核等次建议及民主测评结果，

结合个人年度工作绩效表现，最终确定工作人员的考核等次

及考核末位人员名单。

（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当年“优秀”评选资格：

1.“好差评”评价中有三星以下“差评”的，且核实为自身责

任的。

2. 被投诉且经核实确定为自身责任的。

3. 当年事假天数超过 5天的。

4. 当年在岗时间不满 6个月的。

5. 违反各项规章制度被通报超过 3次的。

6. 对中心布置的工作要求拒不执行的。

（七）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情可确定为“基本合格”或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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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差评”评价及各类投诉中经核实为自身责任，数量大

于等于 5个的。

2. 明察暗访中被通报，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

3. 不服从工作安排，或不按时完成工作任务超过 5次的。

4. 严重违反中心管理制度，且拒不整改的。

5. 因工作失职，造成单位重大损失的。

6. 有破坏单位名誉及信用的行为，造成恶劣影响的。

7. 月度考核中被评定为“基本合格”或“不合格”及日常工

作中被巡查通报合计超过 5次以上的。

六、考核结果运用

（一）岗位级别晋升。对在年终考核中连续两年评为优

秀的，岗位工资可晋升一级；连续四年评为表扬的，岗位工

资可晋升一级。当年度晋升后，所有晋升模式全部重新计算。

（二）终止用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中心领导班

子会议讨论决定，将其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建议劳务派遣单

位解除与该用工的劳动关系：

1.连续两年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

2.当年度考核等次为不合格。

（三）发放考核奖

1. 年终奖金。不分岗位级别，核定到月，按每月额度*

实际在岗月份发放，具体金额标准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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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岗位津贴。管理人员设岗位津贴，按岗位级别发放，

核定到月，按每月额度*实际在岗月份发放，具体金额标准由

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确定。

3. 评优奖励。被评为优秀、表扬的人员，另外发放奖金。

具体金额标准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确定。

4. 敬业奉献奖。对当年度中心特殊工作积极参与且作出

较大贡献的工作人员给予敬业奉献奖，具体金额标准由本单

位领导班子会议确定。

5. 奖金扣除。有以下几种情况的，在应发放的考核奖中

予以扣除（月度考核已扣除内容不进行重复扣罚）：

（1）《宝山区行政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管理办法》

（宝行政中心〔2019〕10号）中规定需扣除的；

（2）“好差评”评价中有三星以下“差评”的，经核实为自

身责任的，每一个扣 500元；

（3）被投诉（包括 12345投诉、总台投诉、电话投诉等）

且核实为自身责任的，每一个扣 200元；

（4）考核确定为“基本合格”的，应发奖金扣除 70%；考

核确定为“不合格”的，应发奖金扣除 100%；

（5）其它违反本单位各项规章制度的，发现 1次扣 50

元。

6. 年终清算。不分岗位级别，核定到月，按每月额度乘

以实际在岗月份发放，具体金额标准由本单位领导班子会议

确定。

（四）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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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年度优秀、表扬和敬业奉献奖，由本单位进行表彰，

颁发荣誉证书。

七、时间安排

考核从 2024年 12月下旬开始，至 2025年 1月上旬结束。

（一）前期准备（2024年 12月 27日前）：拟定考核方

案，布置考核工作。

（二）工作人员自评（2024年 12月 31日前）：填写《宝

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2024）年度考核登记

表》（附件 1）。

（三）民主测评（2025年 1月 8日前）：中心相关科室

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对工作人员进行初评，填写《宝山区政务

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4年度考核评分表》（附件 2），

并推荐优秀和表扬人员名单报考核领导小组。考核领导小组

组织推优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述职和民主测评。

（三）考核等次评定（2025年 1月 20日前）：考核领导

小组根据考核等次建议及民主测评结果，结合个人年度工作

绩效表现，提出工作人员考核等次建议，报领导班子会议审

议通过后公示。公示结束后，最终确定工作人员的考核等次

及考核优秀和表扬人员名单。

（四）考核总结阶段（2025年 1月 24日前）：组织全体

工作人员召开年度总结表彰会，对获得年度优秀、表扬和敬

业奉献奖人员进行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八、相关事宜

本通知未尽事宜，由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科负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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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附件：1.《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4）年度考核登记表》（附件 1）

2.《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4）年度考核评分表》（附件 2）

3.《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政府购买服务人员

（2024）年度考核民主测评表》（附件 3）

上海市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024年 12月 25日

上海市宝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024年 12月 25日印发

（共印 40份）


